
切結同意書 
 

 本人               依「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-僱用獎助措施」申請津貼補助，並  

已瞭解下列內容，確實回答下列事項，完成 1-4項切結： 

 

項

目 
是 否 切 結 內 容 

1.   

申領「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-僱用獎助措施」之津貼者，

需同意中央勞工主管機關、公立就業服務機構、公立就業服務

據點查詢其勞工保險相關資料後，方可受理津貼之申請。 

本人同意由雲嘉南分署       就業中心查詢勞工保險資料。 

2.   

本人自     年     月    日起，至    年    月     日止確

實無工作。 

3. 
 

 

本人確實非為(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雇

主負責人之配偶、直系血親或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。 

或非為該公司離職未滿一年之受僱勞工。 

4. 
 

 

本人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，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，投保

於               職業工會，       農會或         漁會，

然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 

確實無工作。 

 

本案查詢之勞工保險資料，將以『機密』之方式處理與保管，但在涉及法律責任事項時無法

保密。 

以上填寫資料均為屬實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特此切結為憑。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切結書人簽章： 

身份證統一編號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